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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总说明（一）

建筑设计总说明（一）
本工程子项设计概况
1. 工程基本信息
1.1	 子项名称：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迁建项目—23# 制造系实训楼 2 号楼
1.2	 建设地点：广州增城朱村街凤岗村境内，科教城规划主干道以西，西福河以东。  
1.3	 建设单位： 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1.4	 建筑面积 : 13084 平方米 ( 均为地上建筑面积 )
1.5	 建筑主要功能：教学、实训楼
1.6	 建设规模与性质：1.31 万㎡的教学、实训楼
1.7	 建筑类别：多层民用建筑
1.8	 建筑层数： 地上六层。
1.9	 建筑高度：23.9M（消防设计高度：室外地面算至屋顶面层高度）
1.10	建筑耐火等级：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 ) 本项目为多层民用建筑，耐火等级为

二级
1.11	建筑设计使用年限：50 年
1.12	抗震设防烈度：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
1.13	建筑结构形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1.14	地下室防水等级：本子项工程不设地下室；屋面防水等级：一级
2.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子项名称 建筑面积
（㎡）

地上建筑
面积

（㎡）

地下建筑
面积

（㎡）

层数
备注

地上 地下

23# 制造系实训楼 2 号楼 13084 13084 0 6 层 0

3. 工程概况
23 栋制造系实训楼 2 号楼由 23A 栋、23B 栋两栋开敞式外廊实训楼组成，共六层，首层为局部架空和大

规模实训室、设备用房；二至六层为一体化室、阶梯教室和办公室等。

第 1 部分  基本技术工程
1. 执行的设计规范、标准及图集
1.1	 执行的设计规范、标准与规定

注：本节仅列出本工程执行的主要设计规范、标准与规定，其余专项章节列出的专项设计规范与标准，同样按
设计依据执行。
本工程设计执行国家、地方、行业现行建筑设计法规、规范及规定，企业设计标准，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2010
	 《建筑制图标准》GB/T50104-2010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
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标准》GB51251-2017
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
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	 《办公建筑设计规范》JGJ67-2006
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2012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09
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JGJ/T229-2010
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11/938-2012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	 《广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T 15-83-2017
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BIAD 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7 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1.2	 本工程索引的设计图集
1)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	 《无障碍设计》12J926
	 《公共建筑卫生间》02J915
	 《工程做法》05J909
	 《汽车库（坡道式）建筑构造》05J927-1
	 《楼梯 栏杆 栏板（一）》06J403-1
	 《室外工程》12J003
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材构造》13J104

2. 总图及场地工程
除前述相关设计依据，尚应执行以下主要设计规范与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2016
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 50289-2016
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13
2.1	 建设场地概述
1)	 建设地点周边环境状况
	 本项目位于增城朱村的广州科教城一期的中部核心地带西侧，依托科教城总体规划，东侧为科教城主干道敬

学一路，西侧为尚义大道，南侧为致用路，周边交通条件便利。
2) 建设场地地形、地貌
	 拟建场地地块属于丘陵地带，呈不规则扇形，南宽北窄，宽端宽约 441 米，窄端约 246 米。地势呈南低北高，

北端为纯丘陵区，遍植桉树；南端以果园、试验田、村屋、鱼塘为主。丘陵山势较平缓。周边景观资源丰富，东
边远处为丘陵，西邻西福河。

3) 建设用地内的现状
	 场地内部现状无建筑物与构筑物，建设用地不存在自然水系和有价值的植被或保护对象。场地周边市政规划

设计条件良好。
2.2	 总平面设计
	 根据整体规划设计构思，校园规划成教学区、实训区、公共服务区、学生宿舍区及运动区五大功能块。
	 教学区位于东面，与校园主入口相结合，既有完整的入口形态，又方便对外联系，沿学林大道形成完整的城市界面。

与敬学一路东侧的教师住房用地毗邻，加强了教师与教学的联系。
	 实训区设在南侧，临近教学区及南侧的公共设施共享带，方便对外联系和资源共享。
	 校园中心区域布置了行政综合楼、信息中心及学生社团楼、饭堂等公共服务功能块，辐射整个校园。
	 学生宿舍区靠近景观资源最丰富的基地西边地块，避开了主干敬学一路的噪音影响，又拥有最优质的沿河景

观带朝向。
	 运动场地布置在西侧两个宿舍区之间，方便共享使用，并形成开敞景观界面。
	 学生宿舍区与教学区平行布置，利用横向连接达到最短步行距离，避免了组团式功能分区带来的长途奔行。
2.3	 坐标高程与放线说明
1) 统一的设计坐标与高程系统
	 本项目采用 85 黄海高程和西安 80 坐标系统，以米为单位。
2) 本工程子项室内相对标高 ±0.000= 绝对标高 _18.320__m（其余各栋建筑详各工程子项建设设计说明）
3) 放线与定位说明
	 总图所示坐标点为轴线交点和外墙交点，施工应根据轴网定位图标注的坐标点进行放线。
	 施工验线应由主管验线部门会同建设方、设计、监理、施工等方共同进行，其结果应与设计图纸完全相符。
2.4	 竖向设计 
	 根据本项目用地地形图及建筑布局方式，确定场地内建筑室内地坪 ±0.000=18.320，较建筑周边场地、道路

高出约 0.300~1.050m。详见道路及竖向系统规划图。
2.5	 室外工程设计内容及标准
	 室外工程设计内容主要包括场地内的机动车道、人行道路、庭院绿化及活动场地路、广场、停车场等。相关内

容详景观专业设计图纸。
2.6	 室外管线

本次设计的管线包括给水管线、污水管线、雨水管线、电力管线、电信管线、庭院照明线等，相关内容详见设计
图纸。

3. 几何控制系统
1) 模数化和标准化的处理过程与自由、生态的个性化特点相结合，以确保在开展高效率工程建设的同时，能
够保持个体的独特性。
2)	 教学楼、宿舍采用 8.4m、7.2m 柱跨的模数化柱网，用于控制功能性空间关系，房间规整，房间使用可以灵
活划分，同时整个布局有利于功能转换，具有强烈内在逻辑秩序。
3) 教学楼在标准化功能空间的基础上，插入弧形休息平台，使得建筑形体进行不同角度的变换，创造出灵活
的外部形态，活跃了内部庭院空间，体现了个性化特点。
4) 公共服务配套建筑采用自由形态，创造出灵活的外部形态，活跃了校园公共空间，体现了个性化特点。

4. 建筑主体工程
4.1	 平面设计

实训楼 1 号楼：具体各层平面使用功能如下：
首层：局部架空和大规模实训室、设备用房，设计标高为 ±0.000m；
二层至 六 层：一 体化 室、阶 梯 教 室和 办公室，设 计 标高分别 4.600m(2F)、8.300m(3F)、12.000m(4F)、
15.700m(5F)、19.400m(6F)；
屋面，设计标高为 23.400m。

4.2	 剖面设计
1) 总高控制

建筑总高以室外地面到屋面面层标高计算，建筑消防设计高度为 23.9m。符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要求。
2) 层高设计

首层高 4.6m，首层大规模实训室两层通高；二至六层层高 3.7m，阶梯教室两层通高；
3) 净高控制

首层多功能实训室净高要求 3.6M，二层以上教室及实训室净高要求 3.0m 以上，阶梯教室最后一排净高要求
2.2m。

4.3	 墙体工程
除前述相关设计依据，尚应执行以下主要设计规范与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	 《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GB50574-2010
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建筑技术规程》JGJ/T14-2011
	 《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JGJ/T17-2008
	 《框架填充墙（轻集料砌块）设计及施工技术规程》DB11/T742-2010
	 《轻板墙体工程技术规程》DBJ/T15-25-2000
	 《轻钢龙骨石膏板隔墙、吊顶》（07CJ03-1）
4.3.1	 墙体类型、材料

注：本章墙体主要指现制与砌筑的实体墙及板材墙体。
1)	 墙体应用
	 墙体的保温、防火及隔声性能应满足节能设计、防火工程及声环境设计等章节的相关要求。
	 外围护墙体材料：主要采用 300 厚玻璃幕墙，满足节能计算要求。详幕墙专业设计图纸。

外围护墙材料设计做法及性能列表
应用部位 隔墙材料及厚度 密度（Kg/m³） 隔声要求（Rw+Ctr/C）耐火极限（h） 备注
玻璃幕墙 ---- ----- ≥ 45 --- ---
其他外墙 200mm 厚蒸压灰砂砖砌块 1800 ≥ 45 ≥ 3.00 ---

混凝土外墙 300mm 厚钢筋混凝土  ≤ 2500 --- ≥ 3.00 ---

	 内隔墙：具体设置部位、做法见设计图纸。
地上内隔墙材料做法及性能列表 

应用部位 隔墙材料及厚度 密度（Kg/m³） 隔声要求（Rw+Ctr/C）耐火极限（h）备注

普通功能用
房隔墙

200mm 厚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800 ≥ 45 ≥ 3.00 ---

楼梯间、电
梯井隔墙、
机电、设备
用房

200mm 厚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800 ≥ 45 ≥ 2.00 ---

管井
100mm/200mm 厚蒸压加气混凝土
砌块

800 ≥ 45 ≥ 1.00 ---

其他隔墙 200mm 厚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800 ≥ 45 ≥ 2.00 ---

	 注 1：以上各表所指的密度均指墙体材料本身密度，不包括砌筑及抹灰等其他材料密度；
	 注 2：隔声要求及耐火极限均为按无底层、无面层设计的墙体对墙体材料本身提出的要求。
	 注 3：以上各表应用部位的隔声要求及耐火极限不一致时，按要求高的进行墙体设计。
2) 墙体及砂浆的强度等级
	 详见结构施工图相关说明。
4.3.2	 墙体构造和技术要求
1) 钢筋混凝土墙
	 钢筋混凝土墙做法详见结构施工图设计图纸及相关说明。
2) 块体材料承重墙体
	 块体材料承重墙体构造的具体做法及施工要求详见结构施工图设计图纸及相关说明。
3) 块体材料自承重墙体
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墙体建筑构造做法详见《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材构造》13J104；
	 蒸压灰砂砖砌块墙体建筑构造做法详见《砖墙建筑构造（烧结多孔砖与普通砖、蒸压砖）》04J101；
	 除特殊说明外所有隔墙顶均须砌至结构板底；
	 砌体隔墙在未得到设计同意时，不得任意移动，如需移位，必须通知建筑及结构专业负责人，重新核算确定。
4) 墙体防水的构造要求
	 外墙和卫生间、淋浴间隔墙底部设 250mm 高素混凝土反槛，宽度同隔墙宽。外墙底部反槛与楼板混凝土整

体浇筑，卫生间隔墙底部反槛混凝土强度等级 C20。
	 所有水管井、强弱电间门的内侧均设 100 高挡水内门槛，齐管井内墙皮，同管井墙体材料。
	 其余防水构造设计详见“第 2 部分 4. 防水工程”。
4.3.3	 墙体的基础做法
	 块体材料承重墙体的基础做法见结构施工图设计图纸及相关说明。
	 自承重墙体的基础做法详见结构施工图设计图纸及相关说明，块体材料墙体除特殊注明外应直接砌筑在结

构楼板或基础上。
4.3.4	 墙身防潮层做法
1) 墙身防潮层：
	 在室内地坪下约 0.06m 处设防潮层，做法为 20 厚 1:2.5 水泥砂浆内掺水泥重量 3%~5% 的防水剂（在此标高

为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或石砌体墙基时可不做），当墙身两侧的室内地面有高差时，高差范围的墙身内侧也应
做防潮层。详见施工图。

4.3.5	 墙体的留洞及封堵措施
1) 钢筋混凝土墙上的留洞定位、做法详见设计图纸，并应参照结构专业相关图纸及技术要求完成。
2) 建筑隔墙上机电管道预留洞详见设计图纸，并应参照机电专业相关图纸及技术要求完成，机电施工安装单位

应配合土建施工单位完成相关预留施工。
3) 块体材料墙体均须根据各专业图纸、说明做好预留和预埋，应避免现场的剔凿，孔洞周边应做好防渗漏处理。
4) 施工时根据需要，二次内装墙体可采用其他材料，但需与设计院及建设方共同商定，必须满足建筑的防火、保温、

隔热、隔声要求，同时墙体荷载不应有所增加。
5) 消火栓预留洞的洞口下皮与楼层标高平，消火栓箱安装后，背面封堵所用材料的耐火极限和隔声要求不应低于

规范对相应部位墙体的要求。
6) 轻质条板墙上洞口应参照各专业相关图纸及技术要求，现场配合按合理施工工序施工。
7) 洞口的封堵：
	 混凝土墙留洞的封堵见结构施工图设计图纸及相关说明；
	 块体材料的防火封堵详见防火工程的防火封堵一节；
	 一般墙体留洞待管道设备桥架安装完毕后，用 C20 细石混凝土填实；相关做法需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固定，防

止因管线振动引起局部脱落；
	 变形缝处双墙留洞待管道设备桥架安装完毕后，刚性大的墙体留洞采用 C20 细石混凝土填实，另一面墙用加

气混凝土块（或其他轻体材料）封堵；相关做法需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固定，防止因管线振动引起局部脱落；
	 轻质条板墙，轻钢龙骨板墙，夹芯板墙等墙上洞口的封堵措施原则上应采用同样材料进行封堵，并结合现场情况，

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固定；
	 对于有封堵要求的墙体洞口，施工单位有责任在管线安装前，与机电安装单位充分协调，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制定合理的封堵措施，并做好封堵条件的预留工作。相关做法应得到设计单位的审核确认。
8) 两种墙体材料交接处在进行饰面施工前，需采取可靠交接措施，防止出现裂缝。可采用加钉钢板网抹灰找平做法，

或根据现场情况选用其它处理方式，经各方确认后实施。
4.4	 楼板工程
	 室内地坪先将原土平整，如有填土则应分层洒水夯实；如填砂则应用水冲实。室内地面 C20 混凝土垫层纵横

设置伸缩缝（纵向平头缝，横向假缝），垫层分缝不大于 6 ｍ ×6 ｍ，缝宽 10mm。
	 建筑物四周应做散水，散水位于300 厚覆土层下, 宽 1000 ｍｍ , 现浇100 厚 C20 混凝土，150 厚级配砂石垫层，

散水坡度 3％，纵向每 6 ｍ做一道伸缩缝，散水与勒脚交接处设 20 宽缝，其缝内填建筑嵌缝油膏。
	 所有设备基础位置详及结构图纸 , 除特殊标注外，门外踏步坡道，混凝土垫层厚度做法同地面。
4.4.1	 楼板降板部位及降板高度概述
	 建筑内降板详建筑、结构施工图纸。
	 卫生间完成面标高比同层楼（地）面完成面标高低不小于 15mm，如设地漏则应设坡向地漏方向的排水坡，坡

度不小于 1%（室外露台不小于 2%）。
	 室内建筑回填采用轻集料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L7.5；
4.5	 屋面工程

除前述相关设计依据，尚应执行以下主要设计规范与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2012
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CJJ142-2014
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2013
1) 屋面形式及工程做法
	 本工程主要为平屋面（上人及不上人 )、种植基屋面；相关设置部位、做法详见设计图纸。
2) 屋面防水等级的确定和设防要求
	 本工程屋面防水等级为Ⅰ级，2 道防水材料，防水层选用的材料及要求详见“第 2 部分 4. 防水工程”相关说明。
3) 屋面保温隔热选用的材料及物理性能等要求
	 屋面保温隔热选用的材料及物理性能等要求详见节能设计专篇。
4) 屋面排水系统的设计
	 屋面排水系统采用有组织内排水。平屋面应设坡向天沟或雨水斗的排水坡（结构找坡不小于 3%，建筑找坡不

小于 2%）, 天沟、檐沟纵向坡不小于 1%。雨水口间距不大于 40 米。各雨水口、雨水管位置详见相关设计图纸。
	 屋面排水方向遇到反梁处，需在反梁上预留过水孔，预埋  50 PVC 橡塑保温管，管底与屋面完成面齐平。
	 高屋面雨水排向低屋面时，应在雨水管下方屋面铺放一块 500X500X30 细石混凝土板保护。
	 内排雨水管的公称直径按照给排水专业排水计算要求确定，其材质及排水系统相关设备技术要求参见给排水

专业设计图纸和技术要求。
5) 屋面工程的构造设计
	 现浇钢筋混凝土屋面砖砌女儿墙（高层建筑不得采用砌体女儿墙）、梯屋等高出屋面的建筑物，其底部应同时

加捣钢筋混凝土，高出建筑完成面 250mm，厚度与女儿墙、梯屋等墙体厚度相同，配筋详结构说明。
	 屋面基层与突出屋面结构（女儿墙、墙、变形缝、天窗壁、烟囱、管道）的连接处，（檐口、天沟、斜沟、雨水口、屋脊等），

均先用水泥砂浆做成圆弧或钝角，再将柔性防水层翻起 , 高出建筑完成面 250mm。
	 屋面水泥砂浆粉刷和刚性防水层应设温度分隔缝，缝宽 20，加填防水嵌缝油膏 , 分隔缝双向 6000X6000。
6) 屋面工程其他说明
	 屋面的种植层、保护层、防水层、找平层、保温（隔热）层、找坡层、隔汽层和结构基层的构造设计做法详见相

关的施工图纸。
	 屋面的设备基础需确定设备选型后，按照相关设备厂商提供的安装条件和要求，进行必要技术深化设计后二

次出图。
	 屋面上的用于固定、安装机电设备的二次轻钢结构，应由建设方另行委托相关承包商进行二次设计，并需经设

计方确认。
	 屋面避雷设施详见电气专业设计图纸及说明；施工单位应提供相关材料样品（材质、颜色），并保证相关设施

安装牢固、平直、整齐，不得影响建筑外观效果。
	 屋面玻璃、斜屋面窗玻璃、玻璃雨罩、玻璃挑檐应符合《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2009)，详见“本部

分 4.6 门窗工程”的相关说明。
4.6	 门窗工程

除前述相关设计依据，尚应执行以下主要设计规范与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2015
	 《建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发改运行 [2003]2116 号
	 《采光顶与金属屋面技术规程》JGJ255-2012
	 《建筑用遮阳金属百叶窗》JG/T 251-2009
4.6.1	 门窗工程技术性能要求及一般说明
1) 一般说明
a) 门窗（含百页）类别、数量、立面形式、材料组成及开启方式的选用详见门窗大样，窗框、玻璃选料、颜色、玻璃

厚度见门窗大样图 .。
b) 门窗号（门窗数量表）表示为土建洞口尺寸，门窗洞口宽度、高度应根据建筑平面、立面及门窗大样标注尺寸施工，

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上的门窗洞口定位、做法需注意与结构专业设计图纸协调。门垛为200mm 或门居中，
特殊位置详见平面标注。

c) 门窗预埋在墙或柱内的木（铁）件应作防腐防锈处理。
d) 卷帘门、防火门、防盗门等特殊门窗埋件，由制作厂家提供技术条件要求进行预埋。
e) 各种密封胶不得互相代用，用于玻璃装配者须为结构硅酮密封胶 , 用于堵缝须为耐候硅酮密封胶。门窗框与

墙的缝隙采用聚氨酯泡沫填实。
f) 机电设备用房的门及外窗均为隔声门窗，计权隔声量不小于35dB。隔声门窗构造详厂家设计、提供土建预留条件，

并应取得设计单位认可。
g) 施工单位、专业厂家应提供必要的门窗样品、实体模型以及构造、工艺技术详图，需经设计单位确认后方可订

货加工。
h) 每种外门、外窗应做不小于一个带龙骨、玻璃的局部组合样板，样板应包括四边框及玻璃。
2) 外窗
	 本工程外窗选用普通铝合金材料、浅色吸热玻璃。技术性能需满足节能设计专篇要求。

外窗的技术性能要求列表
物理性能要求

性能 设计最低标准 符合规范标准 备注
抗风压性能（kPa） 5 级，≥ 3.0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

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
检测方法》GB/T7106-
2 0 0 8 ， D B 1 1 / 6 8 7 -
2015

门 窗 厂 家 通 过 计 算 确
定； 外 门 物 理 性 能 等
级 标 准 参 见 外 窗， 下
同

气密
性能

q1（m³/m·h）6 级 /7 级 ≤ 1.5/1.0
q1（m³/ ㎡·h） ≤ 4.5/3.0

水密性能（Pa） 3 级，≥ 250
传热系数（W/ ㎡·K）6 级，≤ 2.2 《 建 筑 外 门 窗 保 温 性

能 分 级 及 检 测 方 法》
GB/T8484-2008

传 热 系 数 设 计 值 需 符
合“第 2 部分 2. 节能”

隔声性能（dB） 2 级，≥ 25 《 建 筑 门 窗 空 气 声 隔
声 性 能 分 级 及 检 测 方
法》GB/T8485-2008

3) 百叶窗
	 各种通风百叶、窗井百叶均采用铝合金百叶，铝合金表面为深灰色 PVDF 氟碳喷涂。
	 百叶窗有效通风率应≥ 50%。
	 下雨天气中，雨量在 75mm/ 小时、风速在 13 米 / 秒情况下，外墙百叶窗不得有漏水。
	 外墙上的百叶在内部与设备管道妥善衔接，无管道部分应采用不小于 50mm 厚度的复合铝合金夹心板（内填

保温材料）封堵，封堵板材应妥善固定。
	 外墙百叶窗应设置不锈钢防虫网。
4) 内外门
a) 总体要求
	 有声学要求的门、窗设计均应满足隔声指标要求。
	 所有外门均为单向外开门，并设有防风措施。
	 本工程所有防火门均为钢制防火门。
	 饰面详室内精装修设计。
b) 设备管井检修门
	 设备管道竖井门设门槛 100 高，C20 混凝土。

5) 防火卷帘
	 防火分区分隔的卷帘采用双轨双帘无机复合防火卷帘，耐火极限不低于 3 小时；
	 防火分区的卷帘上方至结构梁板的封堵耐火极限达到 3 小时；
	 防火卷帘的安装方式应与精装修设计（非本设计范围）、施工充分协调，保证将两个防火分区完全分隔。卷帘

生产厂家应绘制安装详图，并经设计方审核，方能用于施工；
4.6.2	 玻璃工程

注：含外门窗玻璃、安全玻璃、防火玻璃及其他部位类型玻璃。
1)	 门窗玻璃性能要求
	 室外窗体玻璃选用 6mm 浅蓝色吸热玻璃，玻璃参数详见节能设计专篇；
	 玻璃选用遮阳参数详本项目节能计算书。
	 相关玻璃厚度需根据专业厂家根据窗体规格计算后最终确定；
	 玻璃门采用单片钢化玻璃最小厚度 12mm。
2) 安全玻璃
	 本工程选用的建筑安全玻璃：钢化玻璃、夹层玻璃、夹胶玻璃、钢化夹层玻璃。
	 采用玻璃的下列部位，应采用建筑安全玻璃：
a) 玻璃幕墙、屋面玻璃，屋面玻璃必须使用夹层玻璃。
b) 7 层以上（含 7 层）的建筑物外窗玻璃
c) 单块大于 1 ｍ 的门窗玻璃和落地门窗、单块大于 0.5 ｍ （厚度≤ 5mm）的有框玻璃门。
d) 采光棚、雨蓬、出入口通道上盖、天花、用于承受行人行走的地面板。
e) 公共场合的室内玻璃隔断、无（有）框玻璃门、浴室围护玻璃。
f) 临空的楼梯、走廊、阳台、平台等部位的玻璃栏板（玻璃位于建筑高度为 5 米以上时，使用钢化夹层玻璃，且不

得使用承受水平荷载的栏板玻璃）。
g) 位于二层及二层以上楼层处人群高度处落地室外玻璃窗需考虑人员的抗冲撞防护要求，采用夹层安全玻璃。
3) 防火玻璃
	 防火门及防火窗上的防火玻璃应满足《建筑用安全玻璃 防火玻璃》(GB15763.1-2001) 的规定，其尺寸、外观质量、

透光度、耐寒、耐紫外线、抗冲击均有严格要求。镶嵌防火玻璃的防火门窗，其耐火性能应符合防火门窗的条件。
4) 其他部位类型玻璃
	 除非特殊说明，室内临空玻璃栏板高度均不得低于 1.1m，玻璃应采用夹层玻璃。
4.7	 楼梯、坡道
4.7.1	 楼梯
	 楼梯代码为 ST，编号、数量及分布详各层平面图。
	 楼梯设计的构造及技术要求详楼梯大样图。
4.7.2	 坡道
	 坡道设计的构造及技术要求详坡道大样图。
4.8	 电梯
	 电梯的布置及技术参数详见电梯大样图纸及电梯技术参数表。
	 本施工图中电梯详图为控制性设计，按照一般设备安装、使用需求预留了必要的土建、机电条件，并留有一定

余量以保证必要的适用范围。
	 在电梯招标工作完成并确定最终专业设备厂家后，应由专业设备厂家负责根据设计要求，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进行必要的施工深化图设计，并应经原设计负责人员审核、确认后，方可进行加工、制作，交付施工单位进行施工。
4.9	 卫生间

除前述相关设计依据，尚应执行以下主要设计规范与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14-2016
1) 卫生间的设计方案及一般说明
	 卫生间代码为 T，编号、数量及分布详各层平面图及卫生间大样图。
	 施工单位、专业设备厂家应提供必要的产品样品，由建设方、设计单位确认后方可加工、制作与安装。
4.10	外墙构造大样
	 详外墙构造详图。
4.11	   栏板、护栏
	 上人屋面、外廊、楼梯、平台、阳台等临空部位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必须牢固，安全，高度不应低于 1．

10m。栏杆必须采用防止攀登的构造，当采用垂直杆件做栏杆时，其杆件净距不应大于 0．11m。防护栏杆最
薄弱处承受的最小水平推力应不小于 1．5kN/m。

5. 室外装修工程
除前述相关设计依据，尚应执行以下主要设计规范与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
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2015
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33-2001
	 《建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发改运行 [2003]2116 号
5.1	 室外装修工程概述
	 本工程室外装修系统包括玻璃幕墙系统、外挂铝合金穿孔板、涂饰墙面等做法，详见“材料构造做法表”。
5.2	 玻璃幕墙系统
5.2.1	 玻璃幕墙系统的总体说明
	 玻璃幕墙规格、数量、立面形式、材料组成及开启扇的位置、与外墙的定位关系等见施工图设计图纸及幕墙专

业设计图纸，立面图 / 详图；外墙剖面 / 详图等。
	 玻璃幕墙系统的气密、水密、热工、防火、声学等基本性能，以及玻璃类别及其光学、热工、遮阳等性能等详见

墙专业设计图纸。
	 施工图设计图纸预留了必要的玻璃幕墙系统结构条件。
5.2.2	 对施工单位的施工及技术要求
	 玻璃幕墙系统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地方、行业各相关设计、施工的规范、规定、条例和标准。
	 玻璃幕墙系统施工单位需按照本施工图设计图纸及技术要求，完成相关工程的施工深化 / 翻样设计图纸，落

实施工工艺及措施。除非得到建设方和设计批准，不得改变原设计的幕墙结构、构造体系做法和幕墙分格，不
得降低性能标准。施工深化 / 翻样设计图纸在得到设计人员书面确认后方可实施。

	 玻璃幕墙系统施工单位应通过相关施工深化设计和计算，决定最终的系统二次结构、系统构造、材料选型、
维护策略（擦窗机、吊篮等）以及相关装配工艺、做法，满足安全、强度、承载、变形、防护、防火、热工、气密、
水密、声学、维护等各方面的技术性能要求。

	 玻璃幕墙系统施工单位应根据幕墙系统构造、性能要求、板面规格等最终决定玻璃厚度、胶片、镀膜位置、涂
层做法等。设计图纸及说明的规定应为最低标准。

	 玻璃幕墙系统施工单位应按照建设方和设计要求，提交玻璃幕墙各主要外露构件（型材、玻璃、胶 / 胶条、五金等）
的材质、色彩样品，由设计人看样审查。并应按照相关要求，完成必要实体模型、样板，经各方审查确认后方可施工。
现场应至少完成 3 个完整标准单元的实体样板，供建设方及设计单位就样式、材料、色彩、质感等问题进行研
究。样板应准确表达转角、顶部及底部的收边收口、开启等部位的实际做法。其他特殊部位的样板视建设方要
求和工程质量控制要求确定。

	 玻璃幕墙系统的结构预埋件规格、位置、数量、做法等，应在主体混凝土或填充墙拉接带施工前由玻璃幕墙系
统施工单位根据系统计算确定并绘制预埋件图。相关图纸应由设计人审查确认后方可施工。

	 玻璃幕墙系统施工单位应与现场其他各专业、各分项工程施工全面配合、充分协调，按照设计要求，妥善完成
各工程交界面、收边收口部位的施工做法，保证建筑功能、效果的整体统一性。

6. 室内装修工程
除前述相关设计依据，尚应执行以下主要设计规范与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2013
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10
6.1	 室内装修工程概述
	 本工程的室内装饰设计二次精装修为建设方另行委托其他公司设计。
	 二次精装修时如有对原建筑设计、结构荷载和设备设计有较大影响的改动时，应征得本公司和设计人员的同意。
6.2	 室内装修做法
	 室内装修做法详见房间构造做法表
	 凡有较强噪声设备的房间（如通风机房、空调机房、泵房、制冷机房、热力站及柴油发电机房），内墙面、顶棚

均应做吸声构造；顶棚采用防水、防潮、吸声、防火性能好的成品矿棉复合穿孔吸声板；内墙面吸音构造距地
300mm 以上，应待设备支架或管线安装完毕后才能施工面层；构造做法详见图纸部分。

	 除图中注明二次装修外，所有吊顶设计详见相关施工图，施工前应参照机电专业的设计图纸，核实灯具、风口、
喷淋、通信、报警设备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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